
1

82.印花税申报

【功能概述】

纳税人可通过本功能在线进行印花税申报。

【办理路径】

江苏税务电子税务局〖首页〗→〖我要办税〗→〖税费申报及缴纳〗

→〖综合申报〗→〖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纳税申报〗→〖税源采集〗

江苏税务电子税务局〖首页〗→〖我要办税〗→〖税费申报及缴纳〗

→〖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纳税申报〗→〖申报〗

【办理流程】

网上申报→（税务机关受理）

【具体操作】

一、税源采集

印花税申报根据申报方式分为依认定和依发生两种，需分别在必报部

分和选报部分采集。其中依发生的选报部分，纳税人可根据实际情况

进行选择申报，没有发生相关应税行为的不需要进行零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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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新增税源信息

A.新增按期税源信息

点击本月需要申报的报表（必报部分，依认定）印花税中的税源采集

点击“新增税源信息”。

填写申报表中的按期申报数据，录入计税金额或件数，点击保存。

保存完成后可根据提示，通过【查询税源信息】按钮作废、查看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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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已采集信息。

B.新增按次税源信息

点击本月可以申报的报表（选报部分，依发生）印花税中的税源采集

点击“新增税源信息”。

点击“增行”按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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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入税目、税款所属期起止、计税金额或件数以及减免等相关信息，

确认无误后点击“保存”。

保存完成后可根据提示，通过【查询税源信息】按钮作废、查看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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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已采集信息。

2.按年申报资金账簿的采集

如果有资金账簿的税种认定信息，则报表会出现在本月需要申报的报

表（必报部分，依认定），所属期为 2020-1-1 至 2020-12-31。根据

新增按期税源信息的步骤采集即可。

如果没有资金账簿的税种认定信息，在本月可以申报的报表（选报部

分，依发生）选择按次申报的税源采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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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新增按次税源信息的步骤进行采集即可。

3.更正已采集税源

（1）选择税款所属期起止，点击“查询已采集信息”按钮，可查询

出在税款所属期内已采集的印花税税源信息；

（2）可通过“查看”、“修改”按钮对已采集的税源信息进行查看

和修改。

4.作废税源

勾选已采集条目，点击作废已采集信息，可作废采集信息。

税源采集完毕后，点击“申报”按钮，跳转至返回“财产和行为税综

合申报”界面进行印花税申报。

二、印花税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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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税源信息同步

点击“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纳税申报”按钮，进入财产和行为税纳税申

报表界面，勾选需要申报且已完成税源采集的报表，点击“税源信息

同步”。

提示“税源信息同步将会同步您选择的税种已采集的税源，请确认是

否继续”，点击“是”，完成税源信息同步，即自动加载税源信息采集

表已经采集的本属期税源信息。

2.主表申报

税源信息同步确认无误后，点击“申报”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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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申报后，提示“您本期申报的应补（退）税（费）额为***元，

您确定要执行操作吗”，数据确认无误后点击“是”，完成申报。

3.查询、作废、缴款

申报成功后，可点击左侧工具栏“信息查询”，选择“涉税查询”，输

入申报日期，点击“查询”，可查询该时间段内各税种的申报状态和

申报明细。该模块也可以对申报的数据进行数据以及缴款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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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注意事项】

提交申报前需先进行数据保存，保存成功后再进行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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